


品）；货物进出口；企业总部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施工专业作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拟变更后公司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机械设备销售；水污染治理；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

雨水、微咸水及矿井水的收集处理及利用；智能水务系统开发；非常规水源利用技术研发；

海洋工程关键配套系统开发；海水淡化处理；工程管理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市政设施管理；

水资源管理；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环保咨询服务；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自然

生态系统保护管理；生态环境材料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Ǎ˒䀀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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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机械设备销售；水污染治理；污

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环境污染防治服

务；雨水、微咸水及矿井水的收集处理及利

用；智能水务系统开发；非常规水源利用技

术研发；海洋工程关键配套系统开发；海水

淡化处理；工程管理服务；合同能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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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并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